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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３

证券简称：河北宣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７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取消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相关议案，并增加临时提案。 因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北宣化东升路

２１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５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会议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

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

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 审议 《关于改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７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在河北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设结算账户、开展存贷款等金融业务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审议事项的详细内容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相关

公告。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１

、会议登记：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股东代理人持本人

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请持单位证明信、法

人代表授权书、股东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原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８

：

３０－１４

：

００

到本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东升路

２１

号

邮政编码：

０７５１０５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３－３１８６０７５

、

３１８６２２２

传真：

０３１３－３１８６０２６

联系人：庞廷闽、辛丽建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①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②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２３

；投票简称：宣工投票

③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议案序号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１．００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２．００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３．００

４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００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００

６

《

关于改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

６．００

７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７．００

８

《

关于在河北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设结算账户

、

开展存贷款等金

融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８．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和单项议案进行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

效投票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①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

统激活成功后的第二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

理发证机构申请。

②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的时间

内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③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①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②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

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六、其他事项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２

、出席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凭出席证出席会议；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进程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 � � �证券简称：

＊ＳＴ

黄海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９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内容：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

○

一二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０９

：

００

在公司

办公楼

２

楼

２＃

会议室召开。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方式召开，参加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

３

人，共

持有代表公司

１２０

，

０１９

，

３６０

股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６．９６％

。

以表格方式列示有关统计数据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２０，０１９，３６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４６．９６

３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振华先生主持，其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等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按照《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出席

７

人；公司在任

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同时，公司所聘法律顾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权授权代理人认真审议，各项提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

数

（

股

）

同意比

例

（％）

反对票

数

（

股

）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

数

（

股

）

弃权比

例

（％）

是否

通过

１ 《

二

○

一二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１２０，０１９，３６０ １００

是

２ 《

二

○

一二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１２０，０１９，３６０ １００

是

３ 《

二

○

一二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１２０，０１９，３６０ １００

是

４

《

二

○

一二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

》

１２０，０１９，３６０ １００

是

５ 《

二

○

一二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１２０，０１９，３６０ １００

是

６

《

关于预计公司二

○

一三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５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

是

７

《

关于预计二

○

一三年银行借款情况

的议案

》

１２０，０１９，３６０ １００

是

８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授权董事

会决定其报酬事宜的议案

》

１２０，０１９，３６０ １００

是

９ 《

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 １２０，０１９，３６０ １００

是

说明：

１

、上述各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登载的《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

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２

、上述议案的“同意比例、反对比例、弃权比例”均指相应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３

、《关于预计公司二

○

一三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表决过程中，关联股东———青岛黄海橡

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车汽修（集团）总公司均回避表决，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

，

５９０

，

０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宣读了《二

○

一二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二

○

一二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和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以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

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未对《二

○

一二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提出异议。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房立棠律师、郭芳晋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德和衡律师

事务所关于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合法有效。

五、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黄海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０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以邮件

形式发出、以通讯确认，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３

：

００

在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金岭工业园

３

号公司办公楼

２

楼

２

号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另有全体监事会成员、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

议召集召开程序及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振华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调整会计核算办法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全面提升管理水平，调整财务核算软件系统，并相应调整成本核算办法，即：将原材

料、包装物的成本核算办法由原按计划成本法核算方式变更为现按实际成本法核算方式。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黄海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１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以通讯方式确认，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４

：

００

在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金岭工业园

３

号公司办公楼

２

号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三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三人，同时董事会秘书列席会

议，相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齐春雨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调整会计核算办法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全面提升管理水平，调整财务核算软件系统，并相应调整成本核算办法，即：将原材

料、包装物的成本核算办法由原按计划成本法核算方式变更为现按实际成本法核算方式。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黄海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２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送收购

报告书及豁免要约申请文件延期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控股股东———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海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同

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化工科学院”）签署了《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拟

受让黄海集团所持本公司的

１１５

，

４２９

，

３６０

股

Ａ

股股票 （简称黄海股份）。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发布

《关于股东股份转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８

）。

本公司近日获知，化工科学院已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以协议方式收购上

市公司股份超过

３０％

，收购人拟依据本办法第六章的规定申请豁免的，应当在与上市公司股东达成收购

协议之日起

３

日内编制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提交豁免申请及本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相关文件，委托财

务顾问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同时抄报派出机构，通知被收购公司，并公告上市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之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收购报告书》及有关豁免要约申请文件等资料。 但因

有关报送资料尚需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复文件，而目

前本次股份转让尚未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因此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报送《收购报告书》及有

关豁免要约申请文件。 待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后，将再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材料。

本公司将积极关注有关工作后续进展情况，并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公司技术中心一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１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４６３，３３４，５２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４８．３２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清泉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６

人，董事余绍洲先生、谷涛先生和独立董事刘鹭华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表决结果及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比例如下：

１

、《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４６３，３３４，５２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４６３，３３４，５２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４６３，３３４，５２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４６３，３３４，５２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按股权登记日股本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

利

０．５

元（含税），需分配现金红利

４７

，

９４８

，

４９９．４５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度。

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４６３，３３４，５２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６

、《公司关于申请

２０１３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４６３，３３４，５２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

、《公司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４６３，３３４，５２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８

、《公司关于确认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４８，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均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股东名称 存在关联关系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

股

）

是否回避表决

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３９３，０２２，８５９

是

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第二大股东

６９，９９３，０６７

是

白飞平 控股股东的董事

３６，０００

是

王智勇 控股股东的董事

３４，６００

是

合 计

／ ４６３，０８６，５２６ ／

９

、《公司关于续聘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联股东名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４６３，３３４，５２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０

、《公司关于申请注册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４６３，３３４，５２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黄臻臻律师、 杨燕秋律师进行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２０１３

）闽天衡律见字第

０５０７

号】：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３

股票简称：软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产品销售

向客户提供回购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回购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软控机

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控机电”）与山东沃森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沃森橡胶”）签署了成型机采购合同，合同价款共计人民币

１

，

８００

万元。

根据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经营层同意为沃森橡胶向银行贷款购

买上述产品提供回购担保，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与中国光大银行青岛城阳支

行、沃森橡胶签署了《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机械设备金融网从属

协议》。 同时，中国光大银行青岛城阳支行与沃森橡胶签署了《固定资产暨项

目融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本次回购担保金额为

１

，

２６０

万元，期限两年。公

司提供回购担保前， 沃森橡胶已支付给软控机电设备采购合同金额

３０％

的预

付款，即

５４０

万元。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沃森橡胶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饶县大王镇李桥西村

法定代表人：唐伟丰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２１

，

９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汽车轮胎、摩托车轮胎、电动车轮胎、自行车胎、工程

车轮胎、全钢子午胎、实心轮胎；氧气管、乙炔管、橡胶产品；经核准的自营进出

口业务。（以上各项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既涉及法律法规规定需经审批的凭

证许可经营）。

经山东金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沃森橡胶资产

总额为

７７

，

２１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１

，

３３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５８

，

７２１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４

，

４０４

万元，净利润

１０

，

８０３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沃森橡胶资

产总额为

９０

，

９１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０

，

５７０

万元，营业收入

６４

，

２５８

万元，利润总额

５

，

９４８

万元，净利润

４

，

４６１

万元。

沃森橡胶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三、风险防范措施

１

、在提供回购担保前，被担保方支付回购担保对应产品

３０％

的预付款；

２

、被担保方将回购担保对应产品向贷款银行进行抵押；

３

、签署反担保合同：公司与沃森橡胶法定代表人唐伟丰先生及其配偶李

晓娟女士签署了《保证合同》，唐伟丰先生及配偶李晓娟女士以全部家庭财产

对公司本次提供的回购担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与第三方山东双王橡胶有限

公司、东营市华侨橡塑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保证合同》，山东双王橡胶有限公

司、东营市华侨橡塑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提供的回购担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累计提供回购担保金额及回购金额

截至公告日，本次回购担保实施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的余

额累计达

２７

，

５２７．４０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８．８７％

。 其中

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１

，

４１２．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

０．４５％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２６

，

１１５．４０

万元（包含本次回购担保

金额），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８．４２％

。

截至公告日，公司未发生回购事项。

五、备查文件

１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机械设备金融网从属协议》。

２

、沃森橡胶、中国光大银行城阳支行签订的《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

同》、《抵押合同》。

３

、公司与沃森橡胶法定代表人唐伟丰先生及其配偶李晓娟女士，以及与

第三方山东双王橡胶有限公司、东营市华侨橡塑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保证合

同》。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证券简称：燕京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２６７２９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获得核准的公告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事宜，相关

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召开第六届第七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调整后的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相关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关

于核准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６５４

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增发不超过

５２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二、 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招股说明书及发行公告

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

办理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８

股票简称：世纪游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１３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纪游

轮”）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１

，

５００

万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上市，募集资金净额

３９

，

９７３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于“世纪神话”和“世纪传奇”两艘游轮的建造，全部为募

集资金投入。

“世纪神话”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正式投入运营。 “世纪传奇”也建造完成，新船运营

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按照计划准备中。

根据公司安排，“世纪传奇”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正式投入运营。 至此，公司募集资金

项目新建的两艘游轮全部投入营运。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挂牌出让方式

取得江苏省如皋市三块宗地的土地使用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第一宗地编号为“

ＧＪ２００７－４６＃

地

Ｂ

区”，位于怡年路以南、桃源路以西、志颐路以东，占

地面积

７８

，

６２０

平方米，

２．０＜

容积率

＜３．０

，土地规划用途为商业、居住，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

币

２５

，

９４４．６

万元。

第二宗地编号为“

ＧＪ２０１１－１３９＃

地

Ｂ

地块

Ⅰ

区”，位于宁海西路以北、志颐路以西，占地

面积

４３

，

８９５

平方米，

２．０＜

容积率

＜２．４

，土地规划用途为商业、居住，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１２

，

９８４．１４１

万元。

第三宗地编号为“

ＧＪ２０１１－１３９＃

地

Ｂ

地块

Ⅱ

区”，位于宁海西路以北、志颐路以西，占地

面积

４３

，

８９５

平方米，

２．０＜

容积率

＜２．４

，土地规划用途为商业、居住，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１２

，

９８４．１４１

万元。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５６

股票简称：长百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８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提案的情况：否

２

、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长百集团十一楼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４９

，

６８０

，

９３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１．１６

（三）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大湑先生主持，大会对各项议案逐项审议，以记

名方式投票表决，并形成会议决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７

人，

董事孙锡龄先生、独立董事倪夕祥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并记录，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全部列席

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认真审议了各项议案，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了以下各项决议：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４９，６８０，９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４９，６８０，９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

职报告

４９，６８０，９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４９，６８０，９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４９，６８０，９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４９，６８０，９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

４９，６８０，９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４９，６８０，９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抵押贷

款的议案

４９，６８０，９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４９，６８０，９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关于利用自有闲置流

动资金购买短期银行

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４９，６８０，９３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上述十一项议案中，第

１０

项《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为特

别决议，经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各项决

议均为普通决议，经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京松、高明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意见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百利电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召开，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经授权的股东代表共

５

名，代表股份

２８６

，

４７５

，

３１８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６２．８０％

。 公司董事七

名、监事二名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８６

，

４７５

，

３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８６

，

４７５

，

３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２８６

，

４７５

，

３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２８６

，

４７５

，

３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２８６

，

４７５

，

３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六）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２８６

，

４７５

，

３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２８６

，

４７５

，

３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２８６

，

４７５

，

３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天津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监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７

股票名称：

ＳＴ

宏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重整计划拍卖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安中院”）以《民事裁定

书》（

２０１１

）西民四破字第

００００７－１４

号，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详见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

目前，公司正处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陕西西部拍卖有限公司、陕

西汇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开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上

午

１０

时在西安中院涉外法庭对公司破产重整项目资产进行第六次公开拍卖。

拍卖资产主要包括：

序号 标的名称 标的信息 原参考价

（

元

）

现参考价

（

元

）

竞买保证金

（

万元

）

１

号标的 上海南汇航头

１４

号

３

套房

２５６．２９

㎡

１５７７７２１．２４ １３７２６１７．４８ １５

万元

２

号标的

上海市

商城路

６１８

号

良 友

大厦

地下一层甲部

１４４９．８８

㎡

７６３６２２７．９８ ６４９０７９３．７９ ７０

万元

３

号标的

７

层局部

５４９．４７

㎡

９３５８３５３．２５ ７７６７４３３．２ ８０

万元

４

号标的

２６

层商用房

１０２５．１６

㎡

１７４６０１１５．０６ １５８８８７０４．７ ２００

万元

５

号标的

２７

层商用房

１０２５．１６

㎡

１７４６０１１５．０６ １５８８８７０４．７ ２００

万元

６

号标的

５

层商用房

３９５３．１３

㎡

６８１３９３１１．１８ ５７９１８４１４．５１ ６００

万元

７

号标的

６

层商用房

２３８９．８７

㎡

４１１９３７１１．２２ ３５０１４６５４．５３ ４００

万元

８

号标的

１３

层商用房

９６４．４２

㎡

１６４２５６１５．６７ １３９６１７７３．３２ １５０

万元

９

号标的

２２

层部分

９２６．５１

㎡

１５９７００６７．５７ １３５７４５５７．４３ １５０

万元

１０

号标的 地下二层

１２

个车位

３０－３６、４３－４７

号

１２００００

元

／

个

１２００００

元

／

个

５

万元

／

个

１１

号标的 应收债权

／ ４０６８１３．３６ ３３７６５５．０９ ５

万元

１２

号标的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

丰华股份

）

限售流通股

１６．６５

万股

１１００１３８．７６ ９６８１２２．１１ １０

万元

１３

号标的 电子设备及办公家具

／ ５９１９４．７３ ５９１９４．７３ １

万元

１４

号标的 应收股利

／ ２８８７１６．４０ ２３９６３４．６１ ３

万元

具体公告详见陕西西部拍卖有限公司、陕西汇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开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新民晚报》

Ｂ１８

版发布的司法强制

拍卖公告。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一十七日


